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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試算與評估數據僅供參考，未來不得作為權益要求或損害賠償之依據，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1. 土地開發案簡介

2. 本次甄選文件調整重點

3. 甄選文件差異對照

4. 權益分配

5. 後續甄選作業規劃

簡報大綱

2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土地開發案簡介

3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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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樞紐：板南線+三鶯線 雙捷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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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園二橋

樹林區

基地座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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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基地使用現況
捷運共構，目前正進行捷運與開發大樓共構工程

連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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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南側空拍

1 南側空拍

3 東側空拍4 中央路四段5 中央路四段51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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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基地基本資料

7

基地面積

5,177.27㎡ (約1,566坪)

使用分區

產業專用區(四)

容許使用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
則」商業區規定，其商業使用
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容積樓

地板面積之30%。

建蔽率

80%

容積率

200%(捷運設施獎勵容積)

150%(都市計畫變更容積)

+ 250%(變更前原容積)

600%(容積上限)

規範 法規/函文

共構備查
(建築法規適用日)

新北工建字第1102011680號函
(99年8月23日)

都市計畫
變更土城(頂埔地區)都市計畫(原陸軍後勤學校產業專
用區)細部計畫(產業專用區(四))(配合三鶯線建設計畫
修正土地使用管制要點(107年11月19日)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住宅市場概況

低總價產品銷售佳

• 在地換屋、自住剛性需求。
• 新青安引爆低總價首購買盤。

重劃區、三鶯線帶動話題

• 新建案站穩50萬/坪。

產業升級 住宅需求增溫

附近工業區轉型研發與AI產業，

高階工作機會帶來新一波住宅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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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校重劃區
• 房價約58~63萬/坪
• 臨國道三號房價較低

頂埔站前生活圈
• 房價約53~58萬/坪
• 緊鄰頂埔捷運站

頂新生活圈
• 中古房價約40~45萬/坪
• 國美A1及太陽城為人口主力

沛陂生活圈
• 房價35~40萬/坪
• 被工業區包圍

重劃區

生活圈

工業區

本案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民權街1號
(華南金土城都更案)

土城工業區

國鼎大樓

永寧寶磊
NO2 永寧寶磊

碧瑤金站

智富時代

(原CIO全球創新總部)

永寧科技園區
(筑波區、矽谷區)

圓展科技

大豐有線電
視

大業鴻圖

通越大樓

盛元承天科技園區中央領袖天
下

正崴精密工
業嵿埔之星

鴻海精密

鴻海頂埔園
區

中工雲宇宙

中山1號科技總部

雅博股份有限公
司

燿華電子

國泰人壽土城都更案
中山Center

廠辦/辦公市場概況
過往以製造生產為主，透過都市更新、工業區立體化方案，產業已在轉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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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辦聚落以電子業為主，代表廠商有鴻海
精密、燿華電子、正崴精密等。

• 基地周邊主要廠辦聚落包括土城工業區、頂
埔科技園區及永寧科技園區。

• 鄰近廠辦售價約35~40萬元/坪，租金約
NT$800~900元/坪/月。

花王廠辦

建案名稱 廠辦面積(坪) 完工年

華南金土城都更案 13,000 2022

國泰人壽土城都更案 25,000 2024

中工雲宇宙 80,000 2025

花王廠辦大樓 15,000 2025

合計 133,000

AIT禾運智價園區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頂埔站-交付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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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線站體

剖立面示意圖 樓層規劃：地上19層、地下5層

交付時完成範圍

• 已完成地下層全部及1F板
南線使用部分。

• 已完成三鶯線使用空間
(2~4F前半部) 。

• 捷運使用之冷卻水塔先安
裝於1F後側，可依土開大
樓規劃移設。

捷運冷卻水塔
(可移設)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頂埔站-交付介面
已完成地下層全部、 1F土城線使用部分及三鶯線使用空間(2~4F前半部)

B4F

B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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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空間

機電設備空間

管委會空間

住宅單元

商業設施

梯廳及走廊

停車空間

捷運設施

未構築範圍

1F

2F

3F

4F B1F

B2F

B3F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雙線交匯捷運宅 總銷約75億
開發模擬預估總銷售面積約14,928坪，投資人可自行規劃設計

1F店面

6F~19F捷運SS共構住宅

2F~5F

地方型商場
+辦公

12

位置/用途 銷售面積(坪)

1F/店面 約446坪

2~5F/地方型商場+辦公 約3,197坪

6F~19F/住宅 約9,532坪

小計 約13,175坪

B4~B5/停車位 約145席車位

合計 約14,928坪

※總銷售面積及規劃產品最終仍依投資人規劃設計為準

捷運出口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次甄選文件調整重點

13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甄選文件增加三方協議書

14

投資人取得三方協議書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

申報開工

施工

完工申請使用執照

簽署投資契約

投資人完成三方協議

申請建照

區位選擇 、 權益轉換議定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城線延伸
頂埔地區頂埔站土地開發案」回饋樓地
板面積協議書(三方協議書)

• 投資人、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新北市
政府共同簽署。

• 投資人負責協調、推動三方簽署。
• 確保原土地所有權人執行土管第19

條回饋事項，並確認回饋產品內容
及面積計算方式，作為後續推動開
發之依據。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三方協議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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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主要內容

立協議書人 簽約主體(甲、乙、丙)三方

第一條 簽訂依據(都市計畫)

第二條 開發標的及回饋方式(地主土地面積、回饋方式)

第三條 回饋樓地板面積之內容程序、期限及費用負擔
(回饋樓地板面積計算、舉例說明、新北市需求、登記費用負擔)

第四條 協議書之附件
1、 附件一：土地清冊。
2、 附件二：開發標的地籍圖。
3、 附件三：回饋樓地板面積予甲方之本開發基地位置示意圖。
4、 附件四：114年7月3日新北府財產字第1141291561號函。

第五條 簽訂日起生效、正副本份數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三方協議書內容
土管第19點之回饋面積計算基準、三方協議書流程

16

三方協議書主體

甲方：新北市政府、乙方：永欣興業有限公司、丙方：○○○公司(投資人)

協議書面積計算、回饋內容與流程

一、乙方已提供新北市土城區運校段第145、146及147地號等3筆土地（以下簡稱本開發基
地）詳如附件一土地清冊及附件二開發標的地籍圖，面積共計3,940.98平方公尺，交由臺

北市政府作為「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頂埔站土地開發案」（以下
簡稱本開發案）之開發用地。

二、丙方完成本開發案之興建後，乙方同意將其依相關規定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依據本
協議書第三條約定回饋樓地板面積，移轉登記本開發案之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予甲方所有。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三方協議書內容
面積計算、回饋內容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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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回饋樓地板面積之內容程序、期限及費用負擔

• 一、乙方同意依本協議書第二條及新北市政府107年11月29日公告都計管制要點第十九
點規定，回饋樓地板面積共計○○.○○平方公尺予甲方【計算式：可建築土地總面積
3,940.98平方公尺× 30％× 本開發案基地平均容積(○％)× 0.7】，且土地及建築物所
有權均登記予甲方。

• 二、舉例說明：

• (一) 都市計畫變更前屬私有土地面積：3,940.98平方公尺。

• (二) 基地平均容積率：計畫容積率+1/2捷運獎勵容積率。

• 1. 本計畫容積率=400％。

• 2. 捷運獎勵容積=200％(上限為原法定1/2；另依協議價購協議書第二條約定，由臺北
市政府取得依土地開發辦法規定所增加獎勵樓地板面積半數)。

• 3. 私有土地所有人回饋之樓地板面積=3,940.98× 30％× 基地平均容積(暫估400％+200

％/2)× 0.7。

• (三) 上述容積樓地板面積轉換為應回饋之銷售面積：銷售總坪數(不含車位)× 回饋容積
樓地板面積／設計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應回饋之銷售面積。

• 三、乙方回饋樓地板面積應符合甲方114年7月3日新北府財產字第1141291561號函說
明二：「本府核定交由本府經濟發展局規劃作『地方型商場』使用」之需求。

• 四、前開回饋土地及建築物之樓地板面積產生之移轉登記費用，由丙方負擔。

回饋樓地板面積之內容程序、期限及費用負擔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簽約日起1年內須取得三方協議
逾期未取得，本案投資契約自動終止而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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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個月) 6(個月) 12(個月)

簽約日起算 建照申請期限 完成三方協議期限

建照展延機制

退場機制

• 乙方(投資人)應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1年內取得經簽
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三方協議，逾期未取得，則本
契約將於簽訂之日起屆滿1年後自動終止而失其效力。

• 乙方(投資人)如因無法於前開期限內取得回饋樓地板
面積之三方協議致本契約終止者，甲方(台北市政府)

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之5%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 乙方(投資人)應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6個月內依建築
法令規定申請建造執照。

• 緣投資人就回饋作業進行推動、協調期間，存在續
行開發之不確定性，故於取得回饋樓地板面積之三
方協議前，投資人針對投資契約書所約定申請建造
執照之約定期限，得請求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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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文件差異對照

19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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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納入都市計畫變更回饋計算公式、新北市產品需求

20

修正條文 113年公告 說明

(一)3.依新北市政府107年11月29日公告都計管制
要點第11點、第19點所定應回饋予新北市政府者

均為容積樓地板面積，故投資人於後續建築設計規
劃及回饋面積配置時，應依下列公式，將容積樓地
板面積轉換為應回饋之銷售面積：銷售總坪數(不
含車位)× 回饋容積樓地板面積／設計容積總樓地
板面積＝應回饋之銷售面積。

無 1. 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回
饋計算方式特殊，特
此說明。

2. 考量回饋新北市政府
之面積均為容積樓地
板面積，爰增列計算
公式，以資明確。

(三)依新北市政府114年7月3日新北府財產字第
1141291561號函，新北市政府107年11月29日公
告都計管制要點第19點規定之回饋容積樓地板面積，

已核定交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規劃作「地方型
商場」使用，回饋空間應配置於低樓層，並銜接捷
運聯通道，以利引導人流進入場域，詳參本開發案
參考文件(九)、(十)。另後續設計規劃階段，應與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討論空間細部需求。

無 1. 依本案需求增列特別
約款，並載明有關本
開發案樓地板面積回
饋作業事項之權利義
務內容。

2. 增列新北市產品需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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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敘明三方協議書由投資人負責協調、推動、取得

21

修正條文 113年公
告

說明

（四）有關本開發案樓地板面積之回饋作業事項所生之建造執照
申請展延或解除契約事由及效果：
1.本開發案依新北市政府107年11月29日公告都計管制要點所定

之樓地板面積回饋作業，由投資人負責協調、推動，投資人並應
負責取得經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新北市政府簽署就捐贈私有土地及
回饋樓地板面積等事項之書面協議（詳參本開發案參考文件(十
六)，以下簡稱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緣投資人

就回饋作業進行推動、協調期間，存在續行開發之不確定性，故
於取得上開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新北市政府之書面協議前，投資人
針對投資契約書所約定申請建造執照之約定期限，得請求展延。
2.如因前款事由而逾投資契約書所約定申請建造執照之約定期限，

除投資人得請求申請建造執照之期限展延外，投資人亦應自投資
契約書簽訂之日起1年內取得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
逾期未取得，則投資契約書將於簽訂之日起屆滿1年後自動終止

而失其效力，惟不影響臺北市政府、執行機關請求投資人負擔違
約責任之權利。

無 1. 依本案需
求增列特
別約款，
並載明有
關本開發
案樓地板
面積回饋
作業事項
之權利義
務內容。

2. 增列新北
市回饋產
品需求說
明。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如期限內無法取得三方協議書，則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之5%

22

修正條文 113年
公告

說明

（四）有關本開發案樓地板面積之回饋作業事項所生之建造執照
申請展延或解除契約事由及效果：
3.針對推動、協調並取得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一事，

屬於投資人應負責辦理之契約義務及工作範圍，如因無法於前開
期限內取得經原土地所有權人及新北市政府簽署就捐贈私有土地
及回饋樓地板面積等事項之書面協議致投資契約終止者，則臺北
市政府、執行機關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之5%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且於投資人負擔回復原狀義務（包括但不限於移除其一切資產及
設備）後始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之餘款，投資人並同意就臺北市
政府、執行機關等不因前揭事由為任何主張或請求（包括但不限
於損害賠償或加倍返還履約保證金）。
4.有關本項內容，申請人提出本開發案之投資申請後，視為已清

楚了解並同意相關責任，詳細內容請詳參投資契約書第十九條第
（七）項。

無 1. 依本案需求
增列特別約
款，並載明
有關本開發
案樓地板面
積回饋作業
事項之權利
義務內容。

2. 增列新北市
回饋產品需
求說明。

須知參考文件
(十六)「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頂埔站土
地開發案」回饋樓地板面積協議書（範本）

無 依本案需求增列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將三方協議書之取得納入契約特別約款

23

修正條文 113年公
告

說明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因「新北市政府107年11月29日北府城規字第10722621801號公
告『變更土城頂埔地區都市計畫(原陸軍後勤學校產業專用區)細
部計畫(產業專用區(四))(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修正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所生之建造執照申
請展延或解除契約事由及效果：
1.有關前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9點所定之樓地板面積

回饋作業，由乙方負責協調、推動，乙方並應負責取得經原土地
所有權人及新北市政府簽署就捐贈私有土地及回饋樓地板面積等
事項之書面協議（詳參甄選投資人須知之參考文件(十六)，以下

簡稱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甲方依據乙方之請求
將提供必要協助（包括但不限於提供相關文件資料或出席相關會
議）。但甲方不擔保本項之工作必然成就，乙方不得因甲方協助
事項未能成就而主張甲方違反協助義務。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七)其他。

1. 依本案需
求增列本
項特別約
款，並載
明有關本
開發案樓
地板面積
回饋作業
事項之權
利義務內
容。

2. 就本案回
饋事項增
列特別約
款，爰一
併調整條
文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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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取得三方協議後始得申請建照

24

修正條文 113年公
告

說明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所生之建造執照申請展延或解除
契約事由及效果：
2.乙方應於取得前款所定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後，
始得申請建造執照，於此之前，乙方不得逕行申請建造執照。
3.於取得第1款所定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前，有關
本契約第六條申請建造執照6個月之期限，乙方得向甲方請求並
經甲方同意後展延之，於展延期限內乙方不生遲延責任。
4.乙方應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1年內取得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
之書面協議，逾期未取得，則本契約將於簽訂之日起屆滿1年後

自動終止而失其效力，惟不影響甲方請求乙方負擔違約責任之權
利。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七)其他。

1. 依本案需
求增列本
項特別約
款，並載
明有關本
開發案樓
地板面積
回饋作業
事項之權
利義務內
容。

2. 就本案回
饋事項增
列特別約
款，爰一
併調整條
文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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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如期限內無法取得三方協議書，則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之5%

25

修正條文 113年公
告

說明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所生之建造執照申請展延或解除
契約事由及效果：
5.針對推動、協調並取得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一事，

屬於乙方應負責辦理之契約義務及工作範圍，如因無法於前開期
限內取得第1款所定經簽署回饋樓地板面積之書面協議致本契約
終止者，甲方將沒收履約保證金之5%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且於

乙方負擔回復原狀義務（包括但不限於移除其一切資產及設備）
後始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之餘款，乙方並同意就甲方、執行機關
等不因前揭事由為任何主張或請求（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或加
倍返還履約保證金）。
6.前款所定退還乙方履約保證金之餘款，應先扣除乙方應繳付之
違約金(包括懲罰性違約金)、有關成本、費用及其他應支付款項
後，將餘款無息返還予乙方，倘有不足，乙方仍不免其責任。
7.本項約定之效力優先適用於本契約或其他文件之約定，乙方簽

訂本契約後，視為已清楚了解並同意本項約定之相關責任，不得
異議。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七)其他。

1. 依本案需
求增列本
項特別約
款，並載
明有關本
開發案樓
地板面積
回饋作業
事項之權
利義務內
容。

2. 就本案回
饋事項增
列特別約
款，爰一
併調整條
文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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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回饋空間應配合新北市政府之需求規劃作「地方型商場」

26

修正條文 113年公
告

說明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八)乙方辦理本開發案時，回饋空間應規劃作「地方型商場」使

用，且應配置於低樓層，並銜接捷運聯通道，以利引導人流進入
場域，後續設計規劃階段，亦應與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討論空
間細部需求。
(九)其他。

第十九條
特別約款
(七)其他。

增列新北市產
品需求說明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權益分配

27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本案容積組成示意圖
依現行都市計畫及捷運土地開發相關規定

28

變更前
原容積率

250%

台北市捷運局取得1/2獎勵並支付造價

都市計畫變更容積率
150%

捷運設施獎勵容積率
200%

250%+92.13%+100%=約442.13%250%+150%+200%=600%

新北市取得容積樓地板2,996.24 ㎡，並支付造價
(換算容積率約為57.87%) (土管第11點)

92.13%

100%

250%

含公、私地主(回饋前)與投資人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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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與投資人之間分配說明
扣除機關委建(捷獎+都變)後之442.13%由投資人與地主共同分配

29

投資人
55.75%

公地主
10.35%

原私地主
(§ 19回饋前) 

33.90%

頂埔站土地所有權人

最低分配比率44.25%
公地主

原私地主
(§ 19回饋前)

+ =

項目
原私地主

(§ 19回饋前)
公地主

人數 1人 1人

占地主間權
值比例

76.60% 23.40%

分配比例
44.25%*76.60%

≒33.90%

44.25%*23.40%

≒10.35%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私地主應回饋部分說明
私地主依協議價購約定選配分回後，再依土管規定回饋予新北市政府

30

台北市
政府

私地主
新北市
政府

《協議價購協議書》

依土管第19點應回饋之
容積樓地板面積*約
4,138.03㎡，應自私地主
獲配權值中扣除。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值，以集中、連貫之分
配方式，由乙方選定樓
層、區位。

先 後

*依新北市政府114年7月3日新北府財產字第
1141291561號函表示，已核定分回產品交由新
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規劃作『地方型商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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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甄選作業規劃

31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仍應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三階段甄選作業

32

資格審查 規格評選 價格評比

• 1家以上提出申請

• 本國法人

• 財務能力

• 開發能力

• 申請保證金

• 評比實績、信譽、

履約能力

• 建築計畫

• 財務計畫

• 80分以上合格

• 開啟合格申請人之
價格封，承諾地主
分配比率最高者為
最優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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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

33

• 單獨提出申請或至多5法人共同提出。

• 依我國法令成立的本國公司。

(不開放外國法人或大陸地區法人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申請)

5年內曾完成(已計入財務報告)與本開發案性質相同或相當之建築開發
實績，其單一實績金額不低於新臺幣8億9,147萬1,640

元，或累計實績金額不低於新臺幣26億7,441萬4,921元。

基本資格

開發能力

提醒：建築開發實績依財資基準第四點(一)，只能以「房地銷售」認列，不
包含營造工程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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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

34

• 非拒絕往來戶且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

• 經我國會計師簽證最近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財務報表：

✓ 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

✓ 總負債金額不超過權益3倍

✓ 速動比率不低於10％

✓ 權益 ≥ 8億232萬4,476元

財務能力

新台幣2,674萬4,150元

申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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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評選項目

35

項目／投資申請人 配分

一 團隊經驗實績

(一)申請人背景、相關實績經驗
(二)申請人企業經營狀況、企業誠信及商譽
(三)申請人財務能力、對本案之履約能力
(四)執行土地開發經驗與成效

20

二
開發建議書

內容相關計畫

(一)開發內容及用途 10
(二)建築計畫：設計、結構、工法、預算書、振動噪音防
制計畫、捷運銜接計畫或捷運設施設計及施工計畫(本用地
捷運設施交由投資人興建時)等

20

(三)防災、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等計畫 5

(四)品質計畫(含風險管理計畫) 5

(五)財務計畫(含申請人所填權益轉換計算表之合理性) 15

(六)開發時程計畫(依建管標準估算)及營運管理計畫 10

三 對都市發展貢獻 10

四 簡報與答詢 5

五 開發建議書份數不足(扣減2分)

得分小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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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轉換計算表合理性列入評分

36

編號 項目 金額 比率

1 開發建物總權值S —

2 主管機關獎勵容積權值(rT)

3 建物興建成本BC —

4 投資稅管
投資稅管費用M —

投資稅管費用率m% —

5 期待利潤
期待利潤P —

期待利潤率p% —

6 預估投資總金額(BC+M) —

7 預估委託建造費用△RC —

權益轉換計算表
（本表應納入開發建議書之財務計畫）

• 綜整各申請人所載內容，包含：

1. 是否依權益轉換原則規定

提列建物興建成本及投資

稅管費用。

2. 各項提列是否有載明計算

方式與說明。

評分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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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評選注意事項

37

進行簡報時，應以開發建議書之內容為限。

若有提出回饋事項，應一併提出該事項因故無法執行時，應折繳予執行機關或

相關單位之對應價金及給付之期限；且回饋事項不得納入建物興建成本(BC)。

m%合理性將列入評分。

「開發時程計畫」請依建管標準估算，並於開發建議書內註明，自申報開工日

至領得使用執照為○○○日曆天。

規格評選階段取平均得分80分(含)以上之前3名為合格申請人；若申請家數不足

3家，則取80分(含)以上之前2名進入價格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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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114年10月30日辦理甄選投資人公告

38

114年 10月30日正式公告

截止收件

資格審查

規格評選

價格評比

最優申請人
繳交履保金及
簽訂投資契約

公告+等標期
0.5+4個月

預估審查期
4個月

115年 3月16日

115年 第2季

審定後
2個月簽約

115年 第3季

投資人申請釋疑
投資人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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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埔站特色與優勢

39

雙捷運轉乘站板南線× 三鶯線+毗鄰產業園區+頂新生活圈。

基地面積達1,566坪。

維持前次公告分配比例44.25% 。

投資人取得三方協議書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

投資人主責於1年內推動三方協議書之簽署；逾期未取得，本案投資契約自動終止。

土管第19點回饋新北產品需求為地方型商場。

資格、規格與價格(決標)，三階段開標。

本案於114年10月30日公告，115年3月16日截止收件。

本次公告一家廠商投標即進入甄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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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歡迎各位踴躍參與本案投標!

本簡報內容僅供參考，實際應以正式公告甄選文件為準。

招商顧問：戴德梁行
電話：(02) 8788-3288

資本市場部
盧依莉 資深董事
分機232

eliza.yl.lu@cushwake.com

估價及顧問服務部
李易璇 協理
分機396

eason.ih.lee @cushwake.com

承辦人王立然 #8532

黃凱麟 課長 #853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聯合開發處
02-25215550


	時間/前言/目錄
	投影片 1: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城線 延伸頂埔地區   頂埔站土地開發案  招商說明簡報
	投影片 2: 簡報大綱 

	土地開發案簡介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基地座落位置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基地基本資料
	投影片 8: 住宅市場概況
	投影片 9: 廠辦/辦公市場概況
	投影片 10: 頂埔站-交付介面
	投影片 11: 頂埔站-交付介面
	投影片 12: 雙線交匯捷運宅 總銷約75億

	本次調整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甄選文件增加三方協議書
	投影片 15: 三方協議書架構
	投影片 16: 三方協議書內容
	投影片 17: 三方協議書內容
	投影片 18: 簽約日起1年內須取得三方協議 

	差異對照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投影片 21: 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投影片 22: 甄選須知修正對照
	投影片 23: 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投影片 24: 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投影片 25: 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投影片 26: 契約書(草案)修正對照

	權益分配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本案容積組成示意圖
	投影片 29: 地主與投資人之間分配說明
	投影片 30: 私地主應回饋部分說明

	後續甄選作業規劃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三階段甄選作業
	投影片 33: 資格審查
	投影片 34: 資格審查
	投影片 35: 規格評選項目
	投影片 36: 權益轉換計算表合理性列入評分
	投影片 37: 規格評選注意事項
	投影片 38: 時程規劃
	投影片 39: 頂埔站特色與優勢
	投影片 40


